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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政策及程序 

本準則通過於中華民國 2022 年 12 月 21 日 

第 一 條 (風險管理目的) 

為穩健公司經營、落實企業永續發展之目標，爰依「公開發行公司建

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 44 條規定訂定本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作

為公司各層級風險管理之執行依據。 

第 二 條 (適用範圍) 

本政策及程序適用於本公司各部門層級之風險管理及執行，除法令或

公司規章另有規定外，應依本規章為之。 

第 三 條 (風險管理政策) 

本公司風險管理政策如下： 

一、建構及維持有效之風險管理架構，確保風險管理運作完整性。 

二、建立完善風險管理程序，掌握風險因素，使已知風險控制在公司可承

受範圍內，穩定公司正常經營及提升企業價值。 

三、建立溝通管道，適度與內、外部利害關係人進行風險溝通，以確保風

險管理持續適用與有效運作，並滿足利害關係人對企業風險管理的了

解及期待。 

四、形塑風險管理文化，增強風險管理意識，並將之融入風險之日常管理。 

第 四 條 (風險類型) 

本公司從事各項業務所涉及之重要風險如下(包括但不限於)。 

一、危害風險：指重大天然或人為災害 (如地震、極端氣候、流行性傳染

病或化學品洩漏等)事件發生造成公司損失之風險。 

二、財務風險：因國內外經濟、產業變化等因素，造成公司財務、業務之

影響，如利率、匯率、流動性及信用等風險。 

三、營運風險：係指公司生產經營過程中不確定性因素影響公司正常營運

之風險，如原物料採購、運輸、設備、人力資源、生產技

術、職業安全衛生、能源使用、資通安全及智慧產權等風

險。 

四、策略風險：因經營策略失誤，而產生損失之風險，如銷售地區過度集

中、客戶過度集中及投資開發等風險。 

五、合規風險／合約風險：合規風險係指未能遵循主管機關相關法規，而

造成之可能損失。合約風險則指所簽訂的契約本身不具法



律效力、越權行為、條款疏漏、規範不周等致使契約無效，

而造成之可能損失。 

六、其他風險：非屬上述各項風險，然可能造成本公司損失，仍應依據風

險特性及影響程度，建立適當之風險管控程序。 

第 五 條 (風險管理組織架構與執掌) 

一、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為公司風險管理之最高治理單位，以遵循法令、推動並

落實公司整體風險管理為目標，明確瞭解營運所面臨之風險，確保風

險管理之有效性，並負風險管理最終責任。 

二、總經理及總經理室： 

總經理負責公司整體風險管理制度之訂定及督導風險管控之執行與

協調運作；由總經理室協助總經理相關風險管理之推動與執行作業。 

三、各部門及業務執行單位： 

各部門及業務執行單位主管負有風險管理之責任，負責督導所轄部門

及單位於執行業務時之風險分析、評估及對風險之掌握，並確保風險

控管機制與程序之有效運行。 

第 六 條 (風險管理程序) 

本公司風險管理程序包括風險辨識、風險衡量、風險回應、風險監控

及風險報告。 

一、風險辨識： 

本公司各部門及業務單位於辨識風險時，應依據公司策略目標，就 

所屬單位之短、中、長程目標與業務執掌進行風險辨識。 

風險辨識宜採用各種可行之分析工具及方法（如：流程分析、情境分

析、問卷調查、PESTLE 分析等），依據以往經驗及資訊，並考量內、

外部風險因子、利害關係者關注重點等，透過「由下而上」及「由上

而下」的分析討論，結合策略風險與營運風險，全面辨識可能導致公

司目標無法達成、造成公司損失或負面影響之潛在風險事件。 

二、風險衡量： 

本公司於辨識其所可能面對之風險後，應視不同風險類型訂定適當之

分析與評量方法，俾作為風險管理之依據。 

風險之衡量係指運用各項資訊來判斷風險事件發生或不發生的可能

性，並研判其結果對本公司之影響程度。各業務執行單位應評估已辨

識出風險事件之嚴重性及可能性，綜合研判風險等級(高、中、低)，

並提供必要資訊作為風險評估與風險應變的依據。 

嚴重性標準可依財物損失、營運中斷、違反法令、客戶滿意度、人員

傷亡及聲譽影響等面向訂定。 



可能性標準可依機率、週期、頻率、數量或程度等等級訂定。 

進行風險分析時，必須考量現行的內部控制是否可防止風險事件。 

三、風險回應： 

各部門及業務執行單位於評估及彙總風險後，對於所面臨之風險應評

估風險胃納(風險容忍度)並建議採取適當之回應措施。風險回應可採

行之措施有下列方式： 

(一)風險迴避：採取措施迴避可能引起風險之各種活動。 

(二)風險降低：採取措施以降低風險發生後之衝擊及(或)其發生之可

能性。 

(三)風險分攤：採取移轉之方式，將風險之一部或全部由他人承擔。

例如保險。 

(四)風險承擔：不採取任何措施改變風險發生之可能性及其衝擊。 

四、風險監控： 

各部門及業務執行單位應監控所屬業務的風險管控狀況，提出必要之

改善建議，並以書面或適時於會議中呈報。 

五、風險報告： 

各業務執行單位應依職掌範圍及業務性質，即時、每日或定期向各級

主管陳報各項風險管理資訊，如遇有重大或異常風險發生時，應即時

通報。 

各項風險管理及實際執行結果，由總經理每年向董事會報告。 

第 七 條 (風險管理政策修訂) 

公司應每年檢視本風險管理政策內容，並隨時注意國際與國內風險管

理制度之發展情形，據以檢討改善本政策及管理程序，以提昇本公司

風險管理執行成效。 

第 八 條 (風險資訊揭露) 

本公司除應依主管機關規定揭露相關資訊外，並於年報、公司網頁揭

露與風險管理有關資訊。 

第 九 條 (核准與修訂) 

本政策與程序經董事會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